关于《安阳市人民政府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现将《安阳市人民政府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一是贯彻落实上级精神的必然要求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，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肯定其在接地气、聚民智方面的重要作用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健全吸纳民意、汇集民智工作机制，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”，新修订的《立法法》也对保障人民群众多途径参与立法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作出具体规定。省政府于2023年出台了相关工作规定，为市级层面提供了明确遵循。制定我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上级立法部署的具体行动，也是确保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安阳落地生根的法治保障。

二是完善地方立法机制的现实需要。近年来，安阳市在推进地方立法过程中，虽然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基层意见，但缺乏统一规范的立法联系点工作机制，存在选点不科学、职责不清晰、运行不规范等问题，影响了基层民意的有效吸纳和立法质量的提升。制定相关规定能够明确立法联系点的设立标准、运行规则、管理模式和保障措施，构建系统完备的工作体系，让地方立法更贴合安阳发展实际。

三是回应群众参与诉求的重要举措。立法联系点作为基层群众参与立法的“直通车”，能够直接收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治难题和立法需求。通过制定《规定》，规范立法联系点工作流程，明确意见征集、反馈、采纳的闭环机制，能让群众的“金点子”真正转化为立法成果，充分吸纳基层单位、行业组织、群众代表的专业意见和实践经验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实现立法为民、立法利民，使地方立法更符合群众需求，为安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二、立法思路

《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不分章节，在起草过程中，我们遵循地方立法“小切口、小快灵”的特点，注重立法的针对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，主要确立了以下立法思路：一是坚持立法全过程人民民主。以完善制度为重心，发挥立法联系点在立法建议、立法计划、草案修改、立法调研、立法实施等立法全过程积极作用。二是打造多元化法治平台。以服务立法为主线，推动普法，监督执法，将立法联系点打造成集法治调研、立法联系、执法监督、法治督察为一体的多元化平台。三是强化工作保障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对设点条件、日常管理、交流培训、调整撤销等内容进行规定，调动立法联系点工作积极性，加强规范管理。
三、主要特点和内容

（一）《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主要特点
一是立法联系点选取凸显精准性与广泛性。坚持地域均衡性、行业代表性、群众参与性、专业精准性相统一，选取范围覆盖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、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，通过自荐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经材料审查、实地查看、政府研究确定等程序择优确定，确保联系点覆盖全面、代表性强。二是工作职责任务体现精准和明确。立法联系点需履行收集反映立法意见建议、参与立法规划计划制定、对立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、宣传法规规章、参与立法调研评估等职责。同时鼓励主动开展立法相关工作，强调禁止以立法征询等名义牟利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，划定工作红线。三是工作机制彰显便民务实与科学规范。遵循便民、务实、民主、科学原则，通过座谈会、论证会、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征集意见，注重意见的合法性、科学性和针对性。建立工作台账，公示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，严格保密规定。四是地方特色聚焦地域适配与功能多元。结合本地实际，统筹地域与行业分布，兼顾基层治理、产业发展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需求。将立法联系点打造成集法治调研、立法联系、执法监督、法治督察于一体的多元化平台，既服务地方立法，又助力普法宣传和执法监督，实现“一点多能”。

（二）《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内容

《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17条，遵循地方立法“小切口、小快灵”的特点，注重针对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至第四条，主要规定了立法宗旨、适用范围、概念定义和部门职责分工；

第五至第七条，主要规定了立法联系点的选取条件、选取范围、选定程序和方式；

第八至第十一条，主要规定了立法联系点的工作职责、组织领导、工作保障、人员配备、工作内容及禁止性行为；

第十二至第十三条，主要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及立法起草部门的管理职责和工作内容；

第十四至第十七条，主要规定了立法联系点的动态管理、撤销调整、参照执行情况及实施时间。


